
 

针对本项目的服务质量保证及服务承诺 

一、服务承诺 

1.我公司完全响应招标文件各项要求。 

2.严格按照《关于延长《关于加强“淄助你”服务类救助工作的

意见》有效期的通知》（淄民〔2025〕34 号）等文件相关规定，对符

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提供照护服务。 

按照山东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健全完善困难群众救助保璋标

准动态调整机制的意见》要求，照料护理标准坚持“城乡标准统一、

居家与机构照护标准统一，低保与特困标准差异、失能等级标准差异，

定额补贴、超支不补”的原则，综合考虑护理等级和护理服务成本，

按照全自理、半护理、全护理分三档，照护标准分别不低于我市上年

度最低工资标准的 1/10、1/6、1/3，并实施动态调整。 

（1）城乡特困供养全护理人员，照料护理标准为每人每月 1090

元，照护时长不少于 60 小时，上门服务不少于 15 次；半护理人员，

照料护理标准为每人每月 685 元，照护时长不少于 45 小时，上门服

务不少于 10 次；全自理人员，照料护理标准为每人每月 240 元，照

护时长不少于 10 小时，上门服务不少于 4 次。遇特殊情况无法落实

规定的照护时长、服务项目、服务次数等要求的，要有当事人（监护

人）或村（居）委书面情况说明，照护服务期间如有新文件发布，照

护标准按新文件执行，超出的服务时长不补。 

（2）城乡低保全护理人员，照料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700

元，照料护理时长不少于 45 小时（工时），上门服务不少于 15 次。



 

遇特殊情况无法落实规定的照护时长、服务项目、服务次数等要求的，

要有当事人（监护人）或村（居）委书面情况说明，照护服务期间如

有新文件发布，照护标准按新文件执行，超出的服务时长不补。 

（3）除传染病、精神障碍患者外，照护服务工作人员原则上不

能由家庭成员及其亲属担任。 

3.服务期限：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4.响应时间 

在接到服务需求后，可实现全天 10 分钟内快捷响应，做到便捷、

快速、精准对接特困人员需求。 

5.服务承诺：符合国家、省市和行业现行相关标准和规范。 

6.持续改进承诺 

（1）坚守服务初心，筑牢责任底线。本公司始终将特困人员的

安危冷暖放在首位，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照

护服务的各项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坚守职业道德，杜绝任何漠视、

侵害服务对象权益的行为，确保服务全过程合法合规、公开透明。 

（2）聚焦服务质量，推动精准提升。我们将建立健全服务质量

标准体系，针对特困人员的年龄、身体状况、生活需求等差异，提供

个性化、专业化的照护方案，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

文化娱乐等全维度服务。定期开展服务质量自查自纠，每季度组织服

务对象及家属满意度调查，全面梳理服务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建立问

题清单、责任清单及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时限与责任人，确保问题整

改闭环管理。 



 

（3）强化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持续加强照护服务人员队

伍建设，建立完善的岗前培训、在岗轮训及考核评价机制，重点提升

工作人员在生活照料、应急处置、心理疏导、医疗辅助等方面的专业

技能。同时，健全人员激励与保障机制，提升工作人员的职业认同感

与归属感，打造一支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有专业素养的照护

队伍。 

（4）健全监督机制，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内部常态化监督检查

机制，成立专项监督小组，对服务流程、服务质量、人员履职等情况

进行定期与不定期检查；主动接受民政等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积极

配合各类检查、评估工作；畅通意见反馈渠道，公布服务监督电话、

邮箱等联系方式，及时回应服务对象及家属的诉求与建议，对收到的

意见建议分类梳理、及时处理并反馈结果。 

（5）推动创新升级，优化服务模式。积极借鉴先进照护服务经

验，结合服务实际需求，探索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升服务效率

与质量，如建立服务对象健康档案信息化管理系统、引入智能照护设

备等。同时，加强与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等合作，整合优质资源，拓

展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内容，为特困人员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照护

服务。 

7.及时上传照护服务前及照护服务后的照片。 

8.具体服务质量标准 

打扫卫生：大门、围墙、门窗整齐、干净、卫生、美观；房屋庭

院无异味，地面整洁；室内整洁干净，无异味。家具、物品合理布置



 

存放，干净整洁。 

厕所保持整洁卫生。厨房餐具合理摆放，保证干净整洁。 

助洁服务：无长指甲、指甲内和手上无污垢；头发、胡须干净整

齐、不零乱；双手、面部干净。双手、面部、颈部干净。 

洗衣被：衣服、被罩、床单、枕巾干净整洁，无污渍，无异味。 

助浴服务：身上干净清爽、无异味。 

助餐服务：对服务区域内的服务对象根据本人需求可以提供送餐

服务，餐费由服务对象承担；对日常无人照料的半护理、全护理人员

可根据需求帮助做饭、喂饭，喂水等服务。 

助购服务：对有需求的服务对象帮其购买基本生活用品，购物费

用由服务对象承担。 

助医服务：在服务过程中，遇见服务对象突发疾病，要立即联系

亲友和村委，帮其及时就医，根据需求提供陪同就医、住院陪护服务。 

心理慰藉：积极与服务对象暖心交流，进行生日、节日祝福，做

好心理疏导，促进服务对象正常愉悦的生活，遇特殊情况及时报告镇

（街道），防止发生冲击道德底线事件。 

护理服务：记录血压、血糖数据并反馈异常情况，有数据异常提

醒及时就医；让失能人员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避免皮肤感染。 

安全服务：定期检查家用电器、水电线路、冬季取暖、用火用柴

等安全隐患进行检查排查，并将隐患情况及时报告镇（街道）。 

9.负责对服务人员进行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业务技能、劳动安

全、遵章守纪及严格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等方面的教育培训。 



 

10.对服务对象进行需求评估，确定服务项目，并从审批的下个

月起安排服务人员上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服务。 

11.接受甲方的服务质量监管考核，每月填报服务主体记录月报，

报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民政局。 

12.若出现投诉，我方保证在 24 小时内予以处理。 

13.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做到管理正规化、服务规

范化、考核标准化，落实相关安全管理要求，确保服务过程中服务对

象及服务人员的人身安全； 

14.整合志愿者、城市退休职工、农村赋闲人员、第三方服务组

织和机构等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和力量，激发全市养老服务积极性，实

现多元化共赢。 

15.我方已与桓台县中医院、桓台县圣洁医院签署医养结合协议，

开通绿色就医通道。我方将使用绿色就医通道为本项目中所涉及的照

护服务对象提供高效快捷的助医、护理等高质量服务。 

16.我方将通过已在桓台县域内各乡镇运营的五个社会工作服务

站，为本项目中设计的照护服务对象提供关怀访视、情书疏导、心理

支持与危机干预服务。 


